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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286 号 
 

 

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截至 2021 年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17,527 万元，

其中因抵押、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的款项总额 10,874 万

元，短期借款金额 75,666万元；2021 年 4月 7 日，你公司召开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

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9 亿元闲

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；2022

年 4 月，你公司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请你公司补充披

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截至 2021年末，你公司实际使用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

的募集资金金额、具体用途，结合你公司可动用货币资金金额，

说明是否存在无法如期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

募集资金账户的情形；请你公司独立董事、保荐机构对上述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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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，并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6.5.7条、第 6.5.8条，以及《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6.3.16

条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截至 2021年末，你公司使用受限资金中包括银行承兑

汇票保证金 9,215万元。请结合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承兑汇票协议

约定的保证金比例及实际保证金比例，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

余额与应付银行承兑汇票规模是否匹配。 

（3）结合公司一年内到期债务情况、现金流及重要收支安

排、公司融资渠道及能力等，说明公司的偿债计划、资金来源及

筹措安排，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，如是，请充分提示风险，并说

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2、2021 年度及 2021 年末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,848

万元，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金额 82,166 万元，应收账

款及应收票据金额合计 34,270 万元；你公司发生营业成本

137,293 万元，购买商品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额 45,059 万

元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21,397 万元，应

付款项及应付票据金额合计 26,776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

下内容： 

（1）结合营业收入及应收款项金额及相关财务报表科目，

详细说明与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金额与营业收入和应收

账款规模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列示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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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。 

（2）结合营业成本、非付现成本、应付款项、存货及其他

相关财务报表科目，详细说明与购买商品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

金额与营业成本、应付款项规模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列示财

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。 

（3）2021 年第四季度，你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

现金金额为-56,176万元、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

为-37,426 万元、取得借款收到现金金额为-97,079 万元、偿还

债务支付的现金金额为-95,991 万元。请说明上述现金收支金额

为负数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需要对现金流量表进行调整的

事项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根据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“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”，

2020年和 2021年，你公司钢制车轮毛利率分别为 4.50%、-2.70%，

车载信息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7.85%、34.60%，智驾服务毛利率分

别为15.00%、20.52%，边角料销售毛利率分别为-11.32%、20.86%。

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核查钢制车轮业务 2020年营业成本披露金额与 2020

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不一致的原因，如存在错误，请进行更正。 

（2）请结合销售价格、主营业务构成等情况，详细分析上

述产品或服务毛利率发生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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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根据 2020 年年度报告，你公司 2020 年与关联方山东龙

口兴民国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口兴民”）签订钢材销售合

同，发生交易含税金额合计 15,401万元；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，你公司对龙口兴民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3,105 万元，计提

坏账准备金额 2,621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根据 2020年报显示，前五名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占比

为 0，结合你公司对龙口兴民的销售金额，其 2020 年未在前五

大客户中列示的原因，你公司以前年度报告披露是否存在错误的

情形；如是，请予以更正。 

（2）根据天眼查，龙口兴民注册资本仅为 100 万元。请你

公司说明对其销售的主要内容、数量、金额、销售时间、已回款

金额，龙口兴民采购钢材的目的、最终是否实现销售，长期未支

付货款的原因、是否具有支付能力、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

情形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对其销售商品是否实质上发生了实物转

移，并向我部提供相关出库资料、物流证明等文件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，并说明对龙口兴民的销

售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。 

5、截至 2021 年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92,865 万元，

较期初减少 20.47%，；2021 年度，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合

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（以下简称“存货跌价准备”）金额为 30,007

万元，同比增加 320.93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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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原材料账面余额为 9,509 万元，同

比下降 62.29%。请说明原材料的主要内容、数量、账面金额、

主要用途、所属公司，并结合最近三年销售、原材料周转率等，

说明你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以导致原材料

需用量大幅下降、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2021年度，你公司对库存商品、自制半成品、边角料

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合计 4,611 万元、11,132 万元、13,791

万元。请根据各存货类别主要构成项目，说明各类存货类别、库

龄、在手订单及执行情况，说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依据、计算

过程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

就存货真实性和减值测试履行的具体审计程序。 

6、2020年及2021年，你公司领取薪酬员工人数分别为 2,393

人、2,086人，根据现金流量表中“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

的现金”金额分别为 18,412万元、21,397万元，年度人均工资

金额分别为 7.69 万元、10.26 万元。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员工人

数大幅下降的原因，并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大幅下滑且

持续亏损的情况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，说明人均工资大

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7、2021年，你公司将持有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英泰斯特”）10.34%的股权转让给安徽英泰斯特电

子技术有限公司，完成工商变更后你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 40.66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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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英泰斯特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，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。

请你公司说明转让及后续持有英泰斯特股权对你公司 2021 年度

财务报表的影响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

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23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5月 16日 

 
 
 
 
 
 
 
 

 


